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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近二十六萬人，包括陸海空兵種，擁有世界一

流裝備之武裝力量，遠遠超出日本所主張「自身

防衛」之需要，尤其本法案是二次大戰後允許日

本自衛隊在戰爭時期派赴外國領土的第一個法

律，更意味日本安全戰略突破了戰後形成的體

制，故本法案之主要內容及其相關活動，值得我

們深入研究瞭解。

「恐怖主義對策特別法」之制定及主要內容

　　九一一事件的發生，被世界各國視為是對國

際和平及安全造成威脅，並決定必須作好一切必

要之準備及措施，以因應恐怖攻擊，日本在事件

發生之翌日（九月十二日）內閣即召開安全保障會

議，決定與美國為首的世界各國協力合作，對抗

恐怖攻擊事件。日本首相小泉並於九月十九日發

表了「關於美國發生多起恐怖攻擊事件，日本之

因應措施」，其中列舉三項基本方針：（一）認識

為確保日本本身安全，必須致力於對抗恐怖主

義。（二）強烈支持友邦美國，並與以美國為首之

世界各國攜手作戰。（三）向國內外宣示我們的決

心，採取有效措施，並立即展開行動。因應對策

中同時宣布其七項具體政策，其中「聯合國安全

理事會第一三六八號決議，對國際和平及安全造

成威脅，必須對美軍進行醫療、輸送、補給等支

援活動，派遣自衛隊所需之必要措施應該及早確

定。」以及「因應難民之產生，日本自衛隊可對難

民採取人道救援。」二項必須要制訂新的法律，

所以在小泉首相宣布因應措施之後，日本政府內

部即積極進行「恐怖主義對策特別法」草案研定作

業，並於十月五日併同自衛隊法修正案向正在召

開臨時會議的日本國會提出，而日本國會亦非常

配合以不到一個的時間審議通過，在十一月二日

公佈實施，完成「恐怖主義對策特別法」之立法，

本法計十三條及附則五項。茲將法案主要內容說

明如下：

　一、立法目的

　　本法第一條揭示立法目的為鑑於美國發生九

一一恐怖攻擊事件，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一一六

八號決議認為此舉係對國際和平與安全之威脅，

同時該理事會第一二六七號、一二六九號、一三

三三號決議，均譴責這種國際恐怖行為，要求各

會員國應採取適當之措施，以防止類似事件發

生。而日本為根絕及防杜國際恐怖主義，積極、

主動與國際社會合作，乃訂定下列事項以確保日

本及國際社會和平與安全：

　　（一）為達成聯合國憲章之目的，消除恐怖攻

擊所帶來之威脅，對於美國、其他外國軍隊及類

似組織，日本所得採行之措施及其實施程序與其

他必要事項。

　　（二）在聯合國相關機關請求的前提下，基於

人道精神，日本所得採行的措施及其實施程序與

其他必要事項。。

　　由本條規定來看，表面上日本是為了國際社

會和平與安全，所採取的人道救援措施，其對象

並不限於美國，還包含其他外國軍隊及類似之組

織，但事實上，法案制定之時機，正是美軍開始

對阿富汗戰鬥，要求塔利班政權交出賓拉登的時

期，日本在極短的時間通過本法案，除了國際人

道救援目的外，對於美軍進行協助，以加強美日

間之關係，應該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也因此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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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人質疑本法是對美支援法。

　二、基本原則

在本法第二條規定了實施本法之基本原則，除明

定日本政府依據本法從事協力支援活動、搜索救

助活動及採行其他必要適當措施（以下稱對應措

施），應採取積極主動的態度，迅速確實的實

施，以保障國際社會和平及安全的宣示性條文外

（第一項），並規定對應措施之實施，必要時得以

武力威嚇或行使武力（第二項），而對應措施之實

施必須在日本領域及目前無戰鬥行為與經認定在

當地活動期間無戰鬥行為的地區，包括公海（含

專屬經濟水域）、外國領域（以外國同意實施該對

應措施為限）（第三項）。至於政府機關則由內閣

總理大臣依照本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之基本計

畫，代表內閣監督各行政部門實施，各行政首長

亦必須相互合作來實施對應措施，以達成本法制

定之目的（第四項、第五項）。

　　本條因涉及到日本自衛隊走出國門協助美軍

作戰的問題，將進一步擴大自衛隊的活動範圍，

不僅日本國內亞太各國均非常關注這個法案，日

本政府曾於一九九九年八月制定了「周邊事態

法」，將日本自衛隊對美支援的活動區域擴大至

日本的領土、領海和周邊地區的公海及上空，但

在「恐怖主義對策特別法」中，日本政府不僅去掉

了國際公海及其上空前面的周邊地區這一用語，

甚至還允許在非戰鬥地區及有關國家「同意」的前

提下，日本自衛隊可以走出國門，在外國之領土

上實施對應措施，大幅的擴大了自衛隊活動的範

圍，顯示戰後日本對外安全戰略產生重大轉折，

突破了戰後形成的體制【註 2】 ，對於日本政府及自

衛隊具有重大的意義，而日本政府近年來即以類

似之方式，逐步向軍事大國之路邁進。

　三、基本計畫

　　本法第四條規定，當日本政府認為有必要進

行協力支援活動、搜索救助活動或是災民救援活

動時，該對應措施之實施及對應措施有關計畫

案，必須經內閣會議之決議方得實施（第一項）。

至於基本計畫所定之事項包括下列事項：

　　（一）對應措施之基本方針。

　　（二）協力支援活動、搜索救助活動及災民救

援活動等及其他重要措施的基本事項、活動之種

類及內容、實施活動之區域範圍及有關區域之指

定事項、在外國活動時自衛隊部隊規模、成員、

裝備及派遣期間等事項（第二項）。

基本計畫是日本政府依據本法實施協力支援、搜

索救助及災民救援等活動之對應措施的具體內

容。

　四、國會之同意及向國會提出報告

　　本法第五條規定內閣總理大臣及代理者，依

據基本計畫所訂定的自衛隊部隊實施協力支援活

動、搜索救助活動或災民救援活動等，從對應措

施開始之後二十四小時之內必須送達國會進行覆

議，以得到國會的認可，如果國會不承認這項決

定，日本政府必須以最快的速度結束此項對應措

施。須獲得國會承認的並非是基本計畫的本身，

而是依照基本計畫訂定由自衛隊實施之協力支援

活動、搜索救助活動及災民救援活動的實施要

項；至於基本計畫在決定或變更時，依照本法第

十一條之規定，則需將其內容或變更之情形，迅

速向國會報告，而所謂基本計畫變更，是指其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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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已超出基本計畫的架構而有新的活動時，也就

是「改變了基本計畫的同一性，或者是獲得國會

承認的因應措施「基本前提改變」的時候，就必須

要再度獲得國會的認可，比較具體的例子就是

「派遣國本來只有 A國，但因狀況需要要加進 B 國

的時候。」，亦即支援活動的情況改變，就必須

再獲得國會的認可。

　　由本法第五條有關送請國會同意與第十一條

內閣總理大臣須向國會提出報告之規定，我們可

以瞭解，立法者希望日本政府所為之協力支援活

動、搜索救援活動及災民救助活動等，均能在其

國會監督下正常運作，不至衍生弊端。然綜觀本

法之規定，較諸以往不同者為日本內閣總理大臣

（首相）在確定派遣自衛隊基本計劃時可以「先斬

後奏」，不必事先報告國會和得到國會認可，突

破了實施「周邊事態法」必須事前得到國會認可的

重要前提。

　五、相關對應措施實施之規定

　　（一）協力支援活動：係指日本對各外國軍隊

提供物品、勞務、便宜供給及其他措施（第三條

第一項第一款），當日本自衛隊實施協力支援活

動時，防衛廳長官必須依基本計畫及本法第三條

第二項之自衛隊提供協力支援之勞務，訂定實施

要點，此實施要點必須獲得內閣總理大臣之承

認，且防衛廳長官必須就實施要點之需要，指定

目前沒有戰鬥行為，且實施期間不會有戰鬥行為

的地區為實施的區域，如果實施區域的全部或部

分沒有辦法滿足本法基本計畫所定要件的話，就

應儘速變更指令或終止活動；此外，在公海及其

上空或外國領域實施協力支援活動時，如果自衛

隊部隊之指揮官或其指定者，依據實施活動附近

場所的狀況預測可能會發生戰鬥時，或是已發生

戰鬥時，應暫停支援活動，進入避難的狀態，以

迴避戰鬥行為所帶來的危險，等待防衛廳的長官

下達變更實施區域的指定或者是中斷活動的命

令。（第六條）

　　（二）搜索救助活動：所謂搜索救助活動乃是

指日本對各外國軍隊因戰鬥行為而遇難之人員進

行搜索或救助活動，包括對被救助者之運送（第

三條第一項第二款），在自衛隊實施搜索救助活

動時，同樣設有由防衛廳長官訂定實施要點並獲

得內閣總理大臣的承認，由防衛廳長官指定實施

區域、下達變更區域及中斷活動命令，由自衛隊

指揮官迴避危險活動的規定，此外，實施搜索救

助如果有參加戰鬥者以外的遇難者時，依規定也

要加以救助，若在實施搜索救助活動的區域內，

如有參加戰鬥的飛機墜落，也必須對此架飛機的

機組員加以救助，搜索救助的對象不限於美國

人，其他國家的人民甚至是交戰國的人民有需要

救援的時候，也可以加以救援。

　　（三）災民救援活動：災民救援活動是指日本

對與恐怖攻擊有關活動，基於聯合國大會及其相

關組織之決議或請求，對於被害或有被害之虞之

人員救援、提供糧食、衣服、醫藥與其他生活有

關物資之運送、醫療及其他基於人道精神所採行

之活動（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有關於實施災民

救援活動，和協力支援活動一樣同樣設有由防衛

廳長官訂定實施要點並獲得內閣總理大臣的承

認，由防衛廳長官指定實施區域、下達變更區域

及中斷活動命令，由自衛隊指揮官迴避危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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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定（第八條）。事實上，日本自衛隊對於災民

救援活動，非常積極的學習，甚至經常向維護國

際和平活動有豐富經驗的國家進行研修，努力累

積維持國際和平所需之技能，到目前為止，日本

已對烏干達、札伊爾（剛果）及印尼等國家實施過

難民救援，也因此獲得醫療、防疫、給水、空中

運輸等業務的經驗。

　　（四）相關行政機關之對應措施：除了由自衛

隊所進行的協力支援活動、搜索救助活動、災民

救援活動之外，相關的行政機關也應該依照恐怖

主義對策特別法或者其它相關法律及基本計畫來

進行協力支援活動、搜索救助活動、災民救援活

動及其他必要的應對措施（第九條）。

　六、物品的無償借貸及讓與

　　本法第十條規定，在各外國軍隊或者是聯合

國提出要求時，為使對應措施能夠圓滿的實施，

日本政府必須無償的貸予物品或者是讓予物品，

如自衛隊在實施協力支援活動時，對於補給船艦

用的燃料，日本政府應該調度，並且讓予美國或

其他國家的軍隊，換言之，也就是讓予船艦用燃

料等必要之物品（並不含械彈）。

　七、武器使用

　　本法第十二條對於奉命實施支援活動、搜索

救助活動、災民救援活動的自衛隊自衛官使用武

器，有嚴格要件之規定，首先其防護之對象限於

自己或與自己同在現場的自衛隊員，或因執行職

務歸於自己管理下之人員，使用武器之要件則必

須基於生命及身體防護，在不得已且有相當理由

的情況下，配合當時的事態做必要的判斷，在必

要的範圍內始得使用武器。武器之使用，因往往

對他人的生命、身體造成嚴重的傷害，故有關武

器使用之要件，各國在維護人權的前提下，向來

規定極為嚴格，尤其實施本法主要在履行聯合國

會員人道救援之義務，其實施地區多不在日本的

領域內，因此，對於武器的使用，作嚴格及明確

之規定，確有其必要。

　　然而，本條規定較為人議論的是，其擴大了

使用武器保護的對象，在一九九九年日本的周邊

事態法中其保護之對象是指「自己或和自己從事

該項職務者的生命或身體」；自衛隊法第一百條

第八項有關外、本國人運送之規定則指「自己或

與自己從事該項輸送職務的隊員、本國人或外國

人（輸送對象的本國人或外國人）的生命、身

體。」與前二法相比，本法又增加了「因執行職務

歸於自己管理下的人員」。這表示為了保護納入

自己管理之下的人的生命、身體，也可以使用武

器，擴大了使用武器保護的對象。

日本實施恐怖主義對策特別法之相關措施

　一、實施程序

　　如前所述，日本恐怖主義對策特別法於二○

○一年十一月二日公佈實施，為使支援活動順

利，除美日調整委員會曾召開二次會議調整對美

支援的整體架構外，並派遣三艘艦艇赴印度洋海

域進行情報蒐集及確認，最後再檢討與確認，並

依據本法程序規定，於同年十一月十六日依第十

二條規定由內閣會議決定基本計畫，十一月二十

四日由防衛廳長官決定基本計畫之實施的要點，

並且獲得總理大臣的認可，下達支援活動的命

令，十一月二十五日日本海上自衛隊艦艇便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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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港赴印度洋進行海上支援運油工作。

　　至於向國會報告及國會認可方面，於十一月

十六日基本計畫決定當日，日本小泉內閣即依本

法第十一條之規定向國會報告，並依第五條規

定，於十一月二十二日向國會尋求派遣自衛部隊

進行支援活動、搜索救助活動、災民救援活動等

各項活動的認可，經國會審議後，在同月 30 號獲

得認可。從日本實施本法之程序我們可以發現，

日本國會不僅在非常短的時間審議通過恐怖主義

對策特別法，對於其基本計畫及實施協力支援活

動、搜索救助活動及災民救援活動實施要點之行

使同意權，亦以異常順利的方式通過，顯見對派

遣自衛隊赴海外支援美國進行反恐怖主義戰鬥之

議題，日本內閣與國會間，已取得了高度的共

識。

　二、基本計畫之主要內容

基本計畫是由「基本方針」、「支援活動實施事

項」、「搜索救助活動實施事項」、「災民救援活

動事項」所組成的，茲將其主要內

容概述如次：

　　（一）基本方針：必須認清與恐

怖主義戰鬥是日本自己本身的問

題，因此須站在積極主動的立場，

在憲法範圍之內進行支援及協助。

　　（二）支援活動實施事項：

　　　１、支援活動的種類及內

容：包括補給（對船艦燃料的補

給）、輸送（對船艦進行燃料的輸

送 、 對 飛 機 進 行 人 員 物 品 的 輸

送），此外尚包括修理、整備、醫

療、港灣業務等，因此，補給及輸送是支援活動

的中心，即使是自衛隊，也以對船艦補給及對於

航空機輸送為主要的活動。

　　　２、支援活動實施之範圍：東起太平洋的

關島，向西延伸至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亞美軍基

地，最後到波斯灣。

　　　３、自衛隊派遣規模、期間：由海上自衛

隊人員實施船艦補給、輸送，其派遣人員在 1200

人以內，而航空機輸送方面，則由航空自衛隊進

行，其派遣人員在 180 人以內，至於裝備部分，

海上自衛隊派遣的船艦、補給艦在兩艘以內，護

衛艦在三艘以內，至於航空機則規定運輸機在六

架以內，多用途支援機在兩架以內（船艦和航空

機之型式並未明確規定）。另外基本計畫策定自

衛隊部隊派遣至外國領域進行任務的時間是從二

○○一年十一月二○號到二○○二年五月十九

日，但日本在二○○二年五月十七日和十一月十

九日的內閣會議又兩度延長，到二○○三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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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日。

　　（三）搜索救助活動實施事項：由支援活動及

災民救援活動的自衛隊部隊搜尋遇難者，若受到

美國等國的請求協助搜尋遇難者時，位在印度洋

以及其上空，也就是實施支援活動以及災民救援

活動的範圍內進行搜索救助活動。

　　（四）災民救援活動事項：運用船艦運送物資

到巴基斯坦作為災民救援活動。

　　（五）本法實施成果：

　　　１、從二○○一年十二月至二○○二年十

一月上旬（十日），不到一年的時間，對英美海軍

補給的次數有137 次，補給量大約是23 萬公噸，

海上自衛隊補給的燃料，據二○○二年七月中旬

美太平洋艦隊司令官的說法，日本提供了英美海

軍的艦艇大約 40%的燃料；至於航空自衛隊則藉

由小木基地所屬的 C- 130 運輸機，在美日軍基地

與關島之間進行國外運輸，迄二○○二年十一月

上旬（十日）為止已進行國內支援輸送 97 次、國

外15 次，總計112 次，輸送的內容則為航空機、

引擎、器材、醫療用品等物資，另對美國海軍橫

須賀基地，也給予船艦出入港資源等港灣業務之

協助。

　　　２、於二○○一年十一月下旬派遣二艘艦

艇至巴基斯坦的卡拉其港進行災民救援活動，運

送總噸數 200 噸的帳蓬及棉被等救援物資到當地

的聯合國組織。

結語

　　恐怖主義對策特別法可說是日本展現其支持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一三六八號等一系列反恐決議

並與以美國為首的全球反恐行動接軌的具體行

動，與其他各國反恐法案較為不同的是，日本恐

怖主義對策特別法是以規範支援美國等國家進行

反恐作戰、搜索救助及災民救援等事項之法案【註

3】 ，從條文內容、法案制定以至實施歷程等，我

們看到日本展現了高度團結的民族性及動員能

力，在極短的時間（不到一個月）內即完成法案制

定，並迅速整備支援美軍之準備工作，派遣海、

空自衛隊人員、裝備，實際參與美英等國之反恐

怖行動。若再深入研究，我們可以發現日本支援

美軍反恐怖行動的方式其實有很多，例如在金融

上制裁防杜恐怖集團洗錢以及對難民進行救援

等，但日本卻選擇了海外派兵的方案，包括派宙

斯盾艦到印度洋、在巴基斯坦同意的前提下派自

衛隊船艦進入巴基斯坦等，這些舉動都非常積

極，也相當的異常，超出了正常情況下日本所該

提供的反恐措施【註 4】 ，也難怪包括中共在內的亞

太各國會產生質疑，這也印證了戰後五十年來，

日本把握每一次機會，特別是美國在亞洲用兵的

機會，突破日本自衛隊不得走出國門限制，設法

讓日本自衛隊鬆綁向海外邁進的企圖。

　　第一次波灣戰爭爆發後，日本在一九九二年

通過「聯合國維持和平活動合作法案」（PKO）開始

派遣自衛隊掃雷艇到波灣地區接受實戰考驗，首

次實現了自衛隊跨越國門的戰略目標【註 5】 ；接著

日本在協助聯合國維護和平的旗幟下，又多次修

改法律【註 6】 ，而當美國發生九一一事件時，更給

予日本走出重大一步的機會，恐怖主義對策特別

法通過後，明顯的在自衛隊活動範圍、武器使用

以及首相權利方面，放寬了日本海外派兵的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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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自衛隊更可以在戰爭時期開赴外國領土；而

去（二○○三）年七月美伊戰後，日本小泉內閣更

不惜運用延長國會會期及執政聯盟在議會佔有多

數席位之優勢，強行通過「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別

措施法案」，使得日本政府海外派兵行動，不再

需要根據聯合國的意見，同時一向主張不進入交

戰區的日本自衛隊亦得以派遣至時有戰鬥發生之

伊拉克【註 7】 ，上述日本相關法案之制定，顯示日

本正積極朝向軍事大國邁進，其安保政策亦已出

現新的重大變化，值得我們注意。

（作者任職於海巡署巡防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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